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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年 5月 27日，上海解放。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，

上海百万职工的生活如何得到保障，不仅关系到

本地生产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稳定，还对全国物资流通与

生产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为此，上海在解放初期物价不

稳之时，积极开办了折实储蓄，使存款与米、布、油、煤

等生活必需品挂钩，将职工工资按照折实储蓄单位来计算，

以确保职工购买力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。职工工资以折实

储蓄单位为计薪基数的措施，对保障职工正常生活、重建

民众对金融系统的信任、推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

要作用，也是新中国巩固政权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

创新。

折实工资的实施背景

上海刚解放时，由于投机商人趁机作乱，通货膨胀情

况愈发严重，银元价格不断抬升。1949 年 5 月 28 日，上

海市军管会宣布使用人民币，限期禁用金圆券，以人民币

1 元折合金圆券 10 万元的比价进行收兑。但人民币短时

间内还不能完全占领市场，民众担心物价飞涨，一拿到人

民币马上就去调换成银元或抢购物资。

能不能迅速制止通货膨胀、稳定物价，不仅关系到上

海职工的生活保障，更关系到能否恢复生产、民心稳定以

及新生政权的巩固。为此，上海市军管会综合采取了多种

措施，努力稳定物价，打击投机。为保障广大职工、教员、

学生等群体的生活，集聚游资，投入生产，中国人民银行

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实施了折实储蓄。

1949年6月14日，“全市人民所盼望的折实储蓄存款”

在上海由中国银行开办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储蓄部在华北

地区 1949 年 4 月 20 日发布的《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》

的基础上，颁布了统一的专门条例《折实储蓄存款暂行章

程》。该章程规定，储户存款时，将人民币送交银行按照

当日银行公布每单位价格折成单位份数存入。提取时以原

存单位份数作为本金按约定利率计算应得利息（利息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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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计算），本息均以提取日银行公布的每单位价格折合

人民币支付。此后，职工领取工资后，大部分将其转为折

实存款。社会对折实储蓄的广泛欢迎，有利于推动折实储

蓄单位与职工工资进行挂钩。

以折实单位衔接工资与物价体系

对于各地折实单位所包含的物品种类，早在华北地区

开展折实贷款时就考虑到，“折实，必须是群众经常生产的，

常用的，价格正常的东西，种类不宜过多”“折实单位应

该包括多种农产品及工业品，如煤米油盐布等，不能偏重

于食粮，它的数量也要根据日常实际需要的多少来决定，

不能均等”。折实单位所包含的物品种类一般为 3 ～ 5 种

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上海折实储蓄计算单位以中等白粳米 1

升(南北市场趸卖平均价)、12磅龙头布1尺、本厂生油1两、

普通煤球 1 斤这四种标准价格合并为 1 单位。开办当日挂

牌单位价为 302 元。

上海折实单位包含的四种物品中，米价经常占一半左

右，布价占三分之一左右，二者合计占 80%以上。同时，

折实单位所包括的物价，不含工业原料的价格。但折实单

位正因所含物价种类极少，“每日挂牌，颇为方便”。折

实储蓄的目的主要是为“保障生活水准”“奖励累积家务”，

那么它应当是一种简化的生活费指数。事实上，折实单位

所包含的都是生活必需品中最必要的。在物价波动时期，

如有每日挂牌的必要，折实单位是比较实际的办法。

上海解放初期，为化解劳资双方因工资变化产生的纠

纷，曾采取以实物米价折合人民币发放薪资的方法。然而，

至 1949 年 6 月下旬，由于上海对外交通遭到封锁，粮食

运输不畅，投机者转向粮食投机，导致米价不断上升。米

价上涨后，如继续以米折发工资，许多企业难以承受，同

时这种计算薪资办法对工人也十分不利。上海军管会为平

抑市场米价，并减轻因工资标准差异产生的劳资矛盾，把

民众普遍欢迎的折实储蓄中包含四种常用生活必需品的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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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。机器染织业于 7 月份起废止以米计薪办法，实行折实

单位计算。棉纺业同业公会各会员工厂，均按照纺建办法

计发，上海市机器染织业公会各会员工厂，最高工资为每

元底薪 2.2 折实单位，最低为 1.7 折实单位。制药业加紧

开会讨论，决定亦照新标准发放薪资，依照 1949 年 6 月

每元底薪合 4.84 升的米价合折实单位，即为每元底薪 2.2

折实单位。其他如油墨业，亦对新办法作出响应。

上海市各公营重工业生产单位，在军管会重工业处领

导下，也废止以米计算工资的方法，改用折实单位计薪制。

1949 年 8 月，上海各厂开始改用折实单位作为计算工资

标准后，发放工资困难的情形“已见改善”。1949 年 11

月 22 日，全国总工会在《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》

中规定，为保障职工实际工资免受物价变动影响起见，须

由当地人民政府统一公布以物价指数，或以数种实物价格

为计算工资的标准。各单位积极响应以折实单位发放工资。

1950 年 3 月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后，物价普趋稳落，

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，折实牌价随物价的下降而回落。

与此同时，党和政府也在考虑对国民党时期的旧工资制度

进行调整和改革。1952 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，

规定以工资分作为全国统一的工资计算单位。所谓工资分，

就是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计算基础，以货币支付的

工资计算单位。“工资分”所含的实物品种和数量是统一

的，包括粮食 0.8市斤、棉布 0.2市尺、食油 0.05 市斤、

食盐 0.02 市斤、煤 2 市斤（不烧煤的地区折成 2.5 市斤

或 3 市斤木柴）。工资分综合了解放初期全国各地的工资

计算方法，保留了工资跟几种实物挂钩的方式，更类似于

折实储蓄单位，保证了职工的工资收入不受物价波动的影

响，为后期全面实行货币工资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。

解放初期，在上海经济秩序恢复与建设中，以折实单

位计算薪资的创新，将物价、储蓄与工资三者相结合，既

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益，又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与发

展，有助于破解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的经济治理难题，充分

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政治智慧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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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单位作为底薪计算标准，以代替解放最初单一以米计算

工薪的制度，规定“底薪每元 × 单位 × 中国银行挂牌之

每日单位市价 = 底薪每元之人民币数”。各厂以折米计

薪改为折实单位办法计算工资，可使工资不因米价上涨而

显得太高，亦不致在新稻上场后因米价下降而使工人吃亏。

折实工资首在纺建系统实施

工资标准事关劳资双方利益，合理的工资制度是维持

生产、维护工人利益、调动资方积极性的重要保障。1949

年 6 月刚解放时，上海中国纺织建设公司（以下简称中纺

公司）首先按当年 2 月、3 月、4 月法币底薪平均折米发

放工资，保障职工的实得，职工都比较满意。

折实储蓄开办后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当时，中国

银行派驻纺建各厂办理折实储蓄小组已先后开业，折实储

蓄已被职工所接受，综合考虑，上海军管会轻工业处决定

按照折实单位发薪。上海市总工会也认为以折实单位计薪

比以米计薪合理。自 1949 年 7 月起，轻工业处决定，纺

建公司职工工资标准，一律以中国银行折实单位计算，工

人每元底薪定为 2.2 折实单位，职员每元底薪定为 1.8 折

实单位，均按发放工资前一日中国银行公布的折实单位价

格计算。中纺公司所定新发薪标准参照原来发薪标准而定。

中纺公司的职工薪金改以折实单位计算，“这个办法

的改进，是非常合理的”。以米价折合薪给，固然不失为

一个好方法，但以一种米价来计算薪给，只是单纯地保障

了一个“米”的价值，其他项有关“吃”的“油”,“烧”

的“煤球”,“用”的“布”，都没有得到保障，何况米价

涨跌时，其他油、布、煤球价格未必会涨落。米价单独上涨时，

可能会觉得连带地保障了吃用的支付代价，然而在米价单

独下降，或上涨得比油、布、煤慢的时候，薪给以米计算，

职工就会觉得太吃亏。同时，米有季节性，在青黄不接时

价格涨得较多，在新米上市时价格就会下降。油、布、煤

球的季节性及其供求状况又和米不同。把不同性质的物品，

混合起来计算才能够调和，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劳动保障。 

折实工资扩展到各行各业

自轻工业处对中纺公司的工资标准改以折实单位计算

后，因办法合理，上海市各同业公会亦改用新办法发放工


